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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林郭勒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接电
“免申即享”“即申即享”服务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，以群众办事需求为导向，

以群众办事便利为原则，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优化

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实施意见》（内

政发〔2024〕15 号）要求，聚焦简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接电流

程，创新推出地方特色“一件事一次办”高效办理，强化数据归

集共享，实现充电桩接电“免申即享”“即申即享”，将惠民政策

直达群众，结合我盟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对购置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客户，推出充电桩接电“免申即享”

“即申即享”服务。供电公司与属地车管所和新能源汽车销售公

司联动，通过“部门联办、内部流转、全程网办”，归集共享新

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所需证照资料，整合报装办理流程，实现从

客户新能源车辆落户、办理同意报装证明、充电桩接电“一站式

服务”，加快充电桩报装速度，加大居民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

服务保障能力，促进地区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联办事项

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主题集成服务包含以下服

务事项：

(一)物业公司(业主委员会、社区居委会)出具同意充电桩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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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证明

(二)充电桩用电报装

(三)充电桩施工接电

三、工作步骤

(一)公布充电桩直接接入小区名单。供电公司与属地住建局、

政数局密切配合，积极推动物业公司（业主委员会、社区居委会），

以小区为单位出具充电桩同意接入“一小区一证明”，并将小区

名单纳入“免申即享”服务模块，并动态公布可直接安装充电桩

的居住小区名单。名单内小区用户在安装充电桩时“免除”客户

再行物业开具同意安装证明。（名单范围包括 2023 年后新建小区

和住建、人防、消防联合验收合格的 2023 年前建设的小区。）

(二)打造“一件事”系统平台。依托内蒙古自治区“一体化

政务服务平台”中的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版块，搭建新能源汽车

充电桩接电“一件事”服务系统，为客户提供两种办理途径。途

径一：客户通过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订车后，由售车公司向客户

推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接电“一件事”服务，客户提交申请后，

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接电，实现充电桩接电“即申即享”；途径二：

购买新能源汽车客户，在车管所申请牌照时，同步确认充电桩接

电需求，无需客户提供任何办电材料，车管所直接将客户接电需

求推送至供电公司，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接电，实现充电桩接电“免

申即享”。

(三)整合“一张表”联办事项。整合客户充电桩接电办理事

项信息，形成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登记表》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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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群众线上填写“一张表单”即可接电，无需客户提供任何办电

资料，实现“免证办电”。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归集办电所需材

料，直接推送至供电企业，其中车管所负责向平台推送购车人身

份证件、新能源汽车购车证明，政数局负责调取不动产权电子证

照，住建部门负责公布充电桩直接接入小区名单，对于不在小区

名单范围内客户，由供电公司与住建部门和物业公司（业主委员

会、社区居委会）对接，主动现场核实，为客户出具充电桩同意

接入“一小区一证明”。

(四)实行“一站式”施工接电。供电公司收到客户充电桩报

装需求后，工作人员当日完成业务受理并组织现场勘察，若符合

接入要求，予以受理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，并确定施工方案。若不

符合要求，驳回申请，出具一次性告知单和不予受理通知书。确

认客户报装符合要求后，供电公司直接上门为客户免费装表接电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(一)盟能源局牵头事项梳理、申请表单以及办理流程图绘制，

负责监督供电企业按照规范处理充电桩报装相关业务和各部门

间协调工作。

(二)盟住建局负责向街道、社区及物业企业宣传充电桩报装

有关政策，督促街道、社区及物业企业做好相关配合工作并动态

公布可安装充电桩居住小区名单。

(三)盟供电公司负责协调提供数据接口、接收充电桩报装业

务申请，并按要求完成充电桩报装业务受理及装表接电。

(四)盟政数局负责业务发布、数据共享、系统对接、核对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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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以及指导盟、旗两级政务中心和供电公司的一件事业务配置等

工作。

(五)盟供电公司负责协调提供数据接口、接收充电桩报装业

务申请，并按要求完成充电桩报装业务受理及装表接电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

是适应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现实需要，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

“民生工程”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明确责任科

室、责任人，强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，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，确保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高效运行。

(二)强化部门协同。能源部门要督促基层供电公司落实办理

流程，确保执行到位。住建部门要协调人防、消防等部门开展小

区相关验收工作，督促物业企业积极配合充电桩报装现场勘验接

入相关工作。公安部门要做好，在新能源汽车牌照登记时，客户

充电桩接电需求确认及证照信息推送工作。政数局负责做好系统

支撑工作。

(三)开展宣传推广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通过网络、电视、

新媒体等途径开展宣传，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

集成改革的知晓度。及时总结经验典型、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，

不断提高企业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。

附件 1.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登记表

2.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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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登记表

基 本 信 息

申请人姓名（签字）

申请人证件号码

申请人联系电话

详细安装地址

充电桩功率

是否有固定车位（车库） 是否

固定车位（车库）是否为租赁 是否

是否在住建部门公布的充电桩直接接入小区名单 是否

是否同意将充电桩报装所需材料(身份证、不动产权证、购

车证明、同意充电桩接入证明)，推送至供电公司。
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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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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